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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異端﹝二﹞─  摩門教  

A. 派別名稱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前稱「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B. 背景簡介 

1. 斯密約瑟（Joseph Smith, 1805-1844），其人生於貧苦家庭，受教育水平不高，曾隨父淘金。 

2. 據稱 1823年 9月他在美國紐約的住處看見異象，見到神和耶穌，後又遇天使並贈予金頁
之書《摩門經》。又稱 1827年天使賜下神秘眼鏡，方使此書翻譯成功。 

3. 1830年，斯密創立首個摩門教會，此後相繼出版《誡命書》和《教義和聖約》，其中提倡
一夫多妻制。 

4. 斯密辭世後，楊百翰作為繼承人，繼續傳播摩門教，猶他州鹽湖城遂成為摩門教總部，教
名為《末世聖徒教會》。 

C. 歷史簡介 

1. 1805年 2月 23日，斯密約瑟生於美國佛蒙特州（Vermont）。 

2. 1819年，他遷到紐約州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 New York）。 

3. 1820 年，各宗派互相拉攏會友，促使他尋找一個真正的宗派。那年春天早上，他到樹林
禱告，說聖父和聖子同時向他顯現，告訴他不要加入任何宗派。 

4. 1823年 9月，天使摩羅乃（Moroni, 又名尼腓 Nephi）告訴他，神在紐約州的山上收藏了
《摩門經》（金頁片）。 

5. 1827年 9月，他在紐約州曼徹斯特的古摩拉山（Hill Cumorah）找到金頁片，並開始翻譯。 

6. 1829年 5月 15日，施洗約翰奉彼得、雅各、約翰之名，為他按手，使他得亞倫聖職。 

7. 1829年 5月 25日，被彼得、雅各、約翰按手，得麥基洗德的聖職。 

8. 1829年 8月 25日，《摩門經》翻譯完成，並於 1830年在紐約的抛邁拉（Palmyra）出版。 

9. 1830年 4月 6日，摩門教正式成立（稱為「基督教會」The Church of Christ）。 

10. 1833年，斯密把他所領受的 65個啟示出版在《誡命之書》。 

11. 1834年，改稱為「末世聖徒教會」（The Church of the Latter Day Saints）。 

12. 1835年，《誡命之書》被大量修訂後再次出版，改名為《教義和聖約》。 

13. 1836年，摩門教的第一座聖殿建於俄亥俄州的嘉德蘭市（Kirtland, Ohio）。 

14. 1838年，改稱為「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15. 1839年，摩門教徒被逐出密蘇里州（Missouri），並遷入伊利諾伊州（Illinois）。 

16. 1840年，摩門教聲稱有 30,000名教徒。 

17. 1842年，斯密公開否認實行多妻制度，但在私下卻實行它。 

18. 1843年，斯密宣稱他領受神的啟示（據說在 7月 12日），說神贊同多妻制度。 
【但這「啟示」在 1876年（即 33年後），才記載在《教義和聖約》。】 

19. 1844年，納府（Nauvoo）成為伊利諾伊州第二大城市，斯密成為該市市長。 

20. 1844年，摩門教被「納府評注者」（The Nauvoo Expositor）揭發在納府實行多妻制度。 

21. 1844年 6月 10日，在市長斯密的指使下，上百名摩門教徒攻擊和毁壞「納府評注者」的
印刷館和辦事處。因上述破壞事件，斯密被提控，並關在伊利諾伊州迦太基（Carthage, 
Illinois）的監獄。在 6月 27日，他被人在獄中槍殺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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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846年，楊百翰（Brigham Young）帶領摩門教徒離開伊利諾伊。 

23. 1847年，摩門教徒開始居住在猶他州的鹽湖城（Salt Lake City, Utah）。 

24. 1851年，《無價珍珠》，包括《亞伯拉罕書》，被印刷出版。在同一年，美國總統委任楊百
翰為猶他州的州長。 

25. 1852年，在猶他州的摩門教徒達 15,000人。在同一年，楊百翰公開宣布多妻制度為摩門
教正式的政策。 

26. 1857年，在反對摩門教的高漲聲浪中，摩門教的李約翰主教（Bishop John D. Lee）於 9月
11 日率領摩門教徒毁滅了一隊運送移民的馬車隊，殺死大約 120 位非摩門教徒（包括男
女和小孩）。 

27. 1862年，「重組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Reorganized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正式在伊利諾伊州的安波（Amboy, Illinois）成立，斯密約瑟三世（Joseph Smith III）
成為會長和先知。當年，摩門教聲稱有 80,000名教徒。 

28. 1862年，美國國會通過「摩里爾法案」（Morrill Act），禁止多妻制度。 

29. 1876年，楊百翰設立楊百翰大學。 

30. 1877年，李約翰主教（Bishop John D. Lee）因涉及在 1857年謀殺 120人的罪名而被槍斃。 

31. 1882年，中央政府通過「埃德蒙斯法案」（Edmunds Act），嚴罰多妻者；摩門教領袖只好
在地下秘密活動。 

32. 1890年 9月 25日，摩門教會長伍惠福（Wilford Woodruff）發表一項宣言，指示摩門教徒
遵守反多妻制度的法律。 

33. 1947年，摩門教徒的人數超過 1,000,000名。 

34. 1978年，摩門教正式宣布黑人也可被按立為祭司。 

35. 1989年，摩門教聲稱在全球有 7,000,000名教徒。 

36. 1990年，按摩門教的報告，它在全球有 43,000名全時間宣教士。 

37. 1991年，摩門教聲稱在全球有 8,000,000名教徒。 

D. 組織架構 

1. 由 1位總會會長及 2位副會長帶領該教會，這 3人組成的「總會會長團」與「十二使徒」
被視為先知，他們共同組成的議會構成該教會的主要政策制訂和行政主體。 

2. 其政策則由散居世界各地的資深領袖－「70員」執行，他們監督該教會的發展。 

3. 教會單位按照地理位置主要劃分成支會（地方的聚會單位）、支聯會和區域。 

4. 各階層的行政單位都有教會的職員支援及訓練他們所領導的教友。 

5. 主教領導地方的教會會眾，也是最常與一般教友互動的領袖。 

E. 摩門教的騙局 

1. 斯密所宣稱的啟示，在時間上不準確可靠，斯密宣稱在 1820年見了異象，照推斷他當時

只有 14歲，而見這異象的宣告卻是遲遲到 1842年才公布。 

2. 斯密所叙述幾次異象的内容有互相矛盾的現象。 

3. 斯密宣稱金頁片上的文字是改良的埃及文，是沒有人能懂的。但埃及文書專家安東先生證

明那些根本不是埃及文。而聖經舊抄本上的文字都是人能懂的古文，在考古上站得住腳。 

4. 斯密宣稱聖經有許多翻譯的錯誤，只有《摩門經》才是完全準確毫無錯誤。但斯密前後出

版了幾次的《摩門經》，内容卻修正將近 4000 處之多，怎能說是無錯誤，聖經古抄本超

過 5000份，學者專家無不證明這些抄本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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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密預言新天新地及新聖殿要在公元 1832年建造在美國的密蘇里，但到了今天，這個預

言也沒實現，顯然斯密是個假先知。 

6. 斯密前後找了 11個人見證這個金頁片的真實性，11個見證人中半數都離開了摩門教，並

且宣稱摩門教是錯誤的，他們必須離開。 

7. 斯密所翻譯的《摩門經》，至少有 27000個字是從 17世紀的欽定本聖經出來的。 

8. 摩門教根本不接受聖經，只承認這本怪誕的《摩門經》才是權威的經典。 

 

從上面所論述的，我們可以斷言，摩門教不應該被稱作基督的教會，因它是反聖經的。 

F. 謬誤的教義 

1. 否認三位一體神 

否認三位一體，他們認為既然聖靈不像天父聖子一般有物質的身體，自然是不存在。 

2. 人也可變神 

認為人曾經是個靈體的活物，在世界上過了一陣子生活後，如果通過試驗，可以升高到神
的狀態。 

3. 貶低基督的神性 

基督不是那位永遠、全能全知的神，他只不過是神的眾子中的長子，漸漸進成為神。 

把基督描寫成為一個有三妻四妾的人，馬大、馬利亞還有其他幾個跟隨的婦女也都是基督
的妻子。這根本是睜眼說瞎話，完全違反了聖經的記載。 

4. 對罪的歪曲理解 

亞當在伊甸園中所犯的罪是必需的，因為藉此可為神的屬靈兒女提供父母。 
認爲人只為自己所犯的罪受懲罰，而不是因為亞當所犯的罪。 

5. 強調靠行為的救贖 

極度排斥因信稱義的真理，而強調一個人要藉著信心，加上行為，才能得救，而且特别強
調行為。 

6. 一夫多妻制 

有關一夫多妻的教義十分含混，自相矛盾。 

先是《摩門經》規定只能一夫一妻。後來斯密又得新啟示，允許一夫多妻，更進一步認為
不行這個新命令的要被定罪。據了解，斯密在宣布這個新啟示之前已有 48個妻子。 

之後，因受到政府法律的禁止，放棄了多妻制度，但還是有許多信徒不遵守。甚至倡言：
「一旦變成神之後，還是可以享受一夫多妻制。」 

7. 摩門教還有其他一些含混不清的教義： 

天堂有三層 ─ 三級榮耀，第三層才是為摩門教信徒所預備的。 

提倡沒有永遠的陰間地獄之說，又替死人受洗等事。 

 

總而言之，摩門教是完完全全脱離了真理，不但不能稱為基督的教會，而可以稱為敵基督了。 

 分組討論： 

1. 你曾遇見摩門教徒嗎？若曾，他們用甚麼方式向你傳教呢？ 

2. 試指出摩門教徒與「耶和華見證人」信徒的異同。 


